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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信仰宣言與使命 

一、信仰宣言 

(⼀) 我們相信聖經新舊約是神默⽰的真道，原著毫無謬誤，聖經是信仰和⽣活惟⼀無謬誤的指引。 

(⼆) 我們相信獨⼀永活的三⼀真神 ─ 聖父、聖⼦、聖靈，是萬有的創造者，無限完美、毫無瑕疵。 

(三)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是真神，也是藉著聖靈和童貞女瑪利亞所⽣的⼈。按聖經所⾔，衪為

我們的罪成為贖罪祭，死在⼗字架上，又身體復活、升天，坐在父神右邊，現今是我們的

大祭司和中保。 

(四) 我們相信聖靈是三⼀真神的第三位，衪在⼈⾝上成就基督的工，藉著稱義和認養，⼈得以站⽴在

神⾯前，藉著重⽣、成聖、和得榮耀，⼈的本性得以更新。 

(五) 我們相信⼈是按著神的形象所造，但因陷⼊罪中⽽墮落。惟有藉著聖靈重⽣才能得到救恩和屬靈

的⽣命。 

(六) 我們相信真正的教會，是由所有信基督並藉著聖靈重⽣的⼈所組成，他們在基督的⾝體裏聯合，

並以基督為⾸。惟有那些真正教會的成員，才可成為地⽅堂會的成員。 

(七) 我們相信身體將從死裏復活，信徒復活後將與主同享永遠的福樂。⾮信徒復活後將受審判，並有

永遠的刑罰。 

二、使命 

作為屬基督的教會的⼀部份，波⼠頓華⼈查經班蒙神的呼召通過查考聖經，禱告及彼此相交的⽅式

主要向華⼈學者學⽣與在職⼈⼠傳講福⾳並領他們作基督的⾨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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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標 

一、傳揚整全平衡的福音 

(⼀) 藉查經使慕道友聽到整全平衡的福⾳，與慕道友建立友誼，聯絡關懷慕道友，為他們的得救及需 

要禱告。 

(二) 鼓勵慕道友參與查經班的活動以及教會的福音性聚會。 

(三) 幫助每位信徒明⽩福⾳，並學會與⼈分享福⾳。 

(四) 幫助信徒對宣教工作有基本的認識，為此禱告、奉獻。 

二、門徒造就 

(⼀) 聚會：幫助每位信徒認識到聚會的重要性，⿎勵他們准時、穩定地參加查經班和教會的聚會。 

(⼆) 查經：⿎勵每位信徒追求更明⽩神的話語，學習⽤正意分解聖經，進⽽學習帶領⼩組查經。 

(三) 靈修：⿎勵並幫助每位信徒建⽴有規律的靈修習慣。 

(四) 禱告：⿎勵弟兄姊妹參加禱告會，並建⽴禱告同伴的關係，彼此在屬靈上督促、代禱。 

(五) 服事：⿎勵每位信徒在⼩組中參與服事、在查經班參與服事，⿎勵參與查經班以外的教會、基督

徒營會或福⾳營的服事。 

(六) ⽣活：建⽴基本的基督徒價值觀 (如：⾦錢觀、工作觀、婚姻觀)，以及建造彼此勸勉、彼此相愛

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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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團契經常性活動 

(⼀) 預查：幫助信徒學習⽤正意分解聖經，操練帶查經的技巧，也為之後的帶查經作準備。 

※ 請參考附錄⼀：帶領查經者須知。 

(⼆) 星期五團契聚會或⼩組活動。 

(三) 禱告會：祈求弟兄姊妹靈命成⻑、慕道友信主，以及所支持的宣教事工禱告，藉此明白神的⼼

意、與神同工，並彼此分享、關懷。 

(四) ⿎勵信徒之間有禱告同伴定期分享與禱告。 

(五) 特別活動與聚會。 

(六) 福⾳預工性活動。 

肆、團契結構 

(⼀) 為了有效達成我們的⽬標，團契分為基督徒組和福⾳組。 

(⼆) 為了保證屬靈教導上的正確，建議團契尋找適合的輔導，輔導⼀般有以下職責： 

1. 教導聖經真理。 

2. 輔導團契成員在生活中遵行真理。 

註：(1) 輔導不屬於查經班正式同工，不需每年重新推舉。 

        (2) 每月應向輔導⽀付固定的輔導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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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同工組織 

一、同工要求 

(⼀) 是⼀個重⽣的基督徒，並且已受洗⼀年以上。 

(⼆) 在查經班委身*固定參與聚會半年以上。 

(三) 委⾝*參加禱告會和同工會。 

(四) 有穩定的靈修⽣活。 

二、同工任期 

⼆年，視需要可續任（唯福⾳組同工不得續任超過兩屆，除⾮特殊原因導致同工⼈數不⾜，在此狀況

下原應卸任的同工可最多再續任⼀屆，也就是總共續任三屆後即必須卸任）。 

三、 同工組織架 

(⼀) 核⼼同工：主席、靈修⼩總、⼩組長。 

(⼆) 福⾳組配搭同工。 

(三) ⾏政同工。 

四、同工的產生 

(⼀) 由提名委員會負責 

• 提名委員會成員資格：曾任查經班同工，屬靈成熟並熟悉查經班的組織和大部分弟兄姊妹。 

• 提名委員會產⽣⽅式： 

1. 現任核心同工為基本成員。 

2. 其餘成員由核⼼同工提名，經當事⼈禱告後同意、並獲得核⼼同工認可。 

(⼆) 同工產⽣流程 

• 改選當年的⼀月底之前提名委員會開第⼀次會，提出可能的主席⼈選，並⼀同禱告尋求神旨

意。達成共識後提名委員會會推派成員去與新主席⼈選溝通，並給予此⼈⼀段時間禱告尋求

神旨意。 

• 新主席選出後隨即加⼊提名委員會，⼀起尋求神的引導來選出其他同工。 

• 建議四月底之前選出所有新同工。 

• 建議五月底之前舉辦新舊同工退修會。 

• 建議五月底之前新舊同工交接，前任主席並於聚會中介紹新同工。 

註：以上流程可邀請輔導加⼊、提供意⾒，全部同工產⽣之前，提名委員會內部的商討必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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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工會 

(⼀) 全體同工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全體同工會，討論的内容包括： 

• 總結上一年的服事經驗。 

• 批准上一年度的結算。 

• 批准下一年度的預算。 

• 其他需要討論的重要事項。 

(⼆) 核⼼同工會：每年至少召開四次核心同工會，討論的内容包括： 

• 核心同工的屬靈需要和個人代禱事項。 

• 各組的代禱需要。 

• 團契各項代禱需要。 

(三) 新舊同工退修會：每兩年召開一次新舊同工退修會，討論的内容包括： 

• 上一届各位同工的服事心得，經驗以及屬靈的學習。 

• 宣佈新一任的全體同工。 

• 新一屆各位同工的服事異象，以及代禱事項。 

註：以上三種同工會原則上都邀請輔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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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錄一：帶領查經者須知 

(⼀) 對神的話語渴慕，必須委⾝*參與預查。 

(⼆) 必須參加帶查經當天的禱告會。 

(三) 願意開始加入帶領查經服事的信徒，必須至少連續參加三次預查之後才可以開始帶查經。 

附錄二：年度計劃參考時間表 

(⼀) 暑期計劃 (6-8月)：由新的核⼼同工擬定，於五月新舊同工會上提出，徵求意⾒、取得新同工認可。 

(⼆) 秋冬季計劃 (9-12月)：由核⼼同工擬定，於秋季開學前⾄少⼀個月的同工會上提出，徵求意⾒、

取得同工認可。 

(三) 春季計劃 (1-5月)：由核⼼同工擬定，於十二月份的同工會上提出，徵求意⾒、取得同工認可。 

附錄三：同工職責 

⼀、核⼼同工 

(⼀) 主席 

• 團契的異象。 
• 團契的服事方向。 
• 關⼼核心同工的屬靈⽣命成長，並且為核心同工代禱。 
• 為弟兄姊妹的謙卑悔改禱告(太18:1-4; 雅4:6)。 
• 定期召開各類同工會。 
• 負責提名委員會。 
• 對外代表查經班，參與所有對外的溝通。 
• 處理突發事件。 
• 每週五報告查經班事項：介紹新朋友、分配新⼈⾄⼩組。 

(⼆) 靈修⼩總 

• 為團契的屬靈狀況守望。 
• 關⼼行政同工的屬靈⽣命成長，並且為⾏政同工代禱，特別是為行政同工的謙卑悔改禱

告。 
• 負責與輔導⼀起並參考各核⼼同工意⾒來制定全年度信徒組與福⾳組查經內容及進度。 
• 負責安排預查及禱告會。 
• 鼓勵建立穩定的靈修⽣活和禱告同伴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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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徒組⼩組長 

• 關⼼組員的屬靈⽣命成長，並且為組員代禱，特別是為組員的謙卑悔改禱告。 
• 參與帶領⼩組查經及⼩組活動，委身*參加預查。 
• 促進組員間的互動，使組員有歸屬感。 
• 留意和培養新同工。 
• 為團契屬靈情況守望。 
• 其它常務工作：※ 請參考附錄四。 

(四) 福⾳組⼩組長 

• 關心配搭同工的屬靈生命成長，並且爲他們禱告，特別是為他們的謙卑悔改禱告。 
• 和配搭同工⼀起在⽣活上關⼼慕道友，為慕道友的得救禱告。 
• 和配搭同工協調帶領⼩組查經及⼩組活動，委身參加預查。 
• 促進組員間的互動，使組員有歸屬感。 
• 為團契屬靈情況守望。 
• 其它常務工作：※ 請參考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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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組配搭同工 

• 和福⾳組⼩組長協調帶領⼩組查經及⼩組活動，委身*參加預查。 
• 和福⾳組⼩組長⼀起在⽣活上關⼼慕道友，為慕道友的得救禱告。 

三、⾏政同工 

(⼀) ⾳樂同工 

• 為參與音樂服事的弟兄姊妹禱告。 
• 安排週五團契詩歌敬拜事宜 (安排聚會的領詩、司琴)。 
• 整理保管查經班⾳樂資料庫。 
• 發掘有恩賜的弟兄姊妹參與⾳樂服事(附錄五)。 
• 視需要舉辦 “如何帶領詩歌敬拜” 的研討會。 
• 留意⾳樂敬拜的狀況、隨時對領詩或司琴提供建議。 
• 每年重新申請CCLI版權。 

(⼆) 總務 

• 管理各樣後勤事宜並負責與之有關的對外聯絡。 
• 管理查經班的財產。 
• 聚會前預備⾳響和投影機。 
• 安排和提醒信徒輪流預備茶點及會後清潔。 
• 保管鑰匙並維護聚會的安全。 

(三) 秘書 

• 查經班檔案之蒐集、整理、保存。 
• 負責全體同工會與退修會之記錄。 
• 掌握全體信徒名單或資料卡，定期更新，換届時出版通訊錄。 
• 收集新⼈資料，并且及時更新新人表，收取並整理信件，分發屬靈雜誌。 

(四) 財務 

• 為弟兄姊妹奉獻的心禱告。 
• 提出查經班年度預算。 
• 收集奉獻並管理查經班⽀出。 
• 至少每半年對全體信徒報告財務狀況。 
• 為弟兄姊妹開報稅⽤的奉獻收據。 
• 每個財年製表報告全年財務狀況。 

(五) 網路同工 

• 定期查看查經班網⾴的連結狀況。 
• 定期更新查經班的時間表及其他訊息。 
• 按時續簽網站相關的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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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組長其它常務工作 

(⼀) 安排⼩組查經的帶領者。 

(二) 在小組中傳達並落實查經班的各項計劃。 

(三) 維護並更新⼩組的電⼦郵件名單。 

附錄五：參與音樂服事的條件 

（一）受洗的基督徒。 

（二）在查經班委身*固定參與聚會半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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